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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立法体系化的全球经验与中国借鉴

吴凯杰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环境立法的连贯性缺失、融贯性不足等碎片化问题并非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特有现象，而是各国环境立法发
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的普遍现象。为应对立法碎片化问题，各国环境基本法的发展与环境法典的编纂在增进内容全面

性、逻辑自洽性、价值一致性与目标协调性方面表现出许多共性。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借鉴全球经验，实现调整范

围全面而规范密度适度、总分相互协调且各编分工明确，并致力于统一立法目标与确立法律原则，提高行政效能，追求系

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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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以１９７９年《环境保护法（试行）》为开端，中国现代环境立法已经走过４０余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
以３０余部法律为核心的庞大体系。现行《环境保护法》虽被认为是环境基本法，但并不具备应有的基
础性和综合性，与环境单行法的重复率超过３０％①，不同污染防治单行法以及污染防治法与自然资源法
之间也存在重复、冲突等问题②。例如，《水污染防治法》与《水法》在入河排污口监管上都确立了污染

物总量控制制度，但两者在受控污染物种类、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不一致，导致法律实施中存在冲突③。

为促进环境立法的体系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部署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政治任务与立法

任务，目前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已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从制定试行法到编纂法典，中国的生态

环境法治从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到制度规范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方位互动共融，经历了由参与者到引

领者的角色转变④。与引领者角色一致，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当具有全球视野，在充分参考借鉴外

国环境立法体系化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体现中国特色且符合时代需求的制度创新。

推进立法体系化是各国环境法发展的共同趋势，包括编纂环境法典、制定环境基本法等多种路径。

部分国家的环境基本法体系化程度不亚于环境法典，对我国当下的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具有重要的借鉴

价值。不仅如此，不少国家在编纂环境法典之前都曾制定过环境基本法。现有研究已关注到国外环境

法典编纂实践对我国的借鉴意义⑤，但对其体系化路径的整体研究与动态研究不足，未能充分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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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立法体系化的经验得失①。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识别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的环境立法

碎片化问题，进而全面归纳通过制定环境基本法、编纂环境法典等路径推进立法体系化的趋势，最后分

析外国环境立法体系化实践对我国当下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启示。

二、引发环境立法体系化的碎片化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环境立法的发展模式具有显著的回应性特征，旨在应对工业化引发的环境污染、资

源枯竭、生态破坏等问题。各类环境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爆发或引发关注，回应性立法模式导致环境立

法呈现碎片化发展趋势，难以在法律实施层面妥当解决，因而产生了立法体系化的需求。

（一）环境立法碎片化问题的表现

环境立法的碎片化问题可分为连贯性缺失问题和融贯性不足问题。连贯性缺失指法律规范间存在

错位、重复、冲突等问题，导致法律体系的内容全面性与逻辑自洽性不足。连贯性缺失是传统部门法立

法体系化（如制定民法典）所致力解决的主要问题，妥善处理连贯性缺失问题对完善环境法体系至关重

要。在回应性立法模式下，各国环境立法的连贯性缺失体现为体系内部矛盾、重复或缺失之处甚多，行

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企业难以准确识别环境法设定的法律义务，导致找法、用法和守法困难，同时也增大

了立法机关创制与更新法律的难度。

各国环境法都曾面临连贯性缺失的问题。欧洲“环境法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整体性理念和策略

的不足、不同的立法技术、不同的制度组合和处于不同法律法规位阶的规则以及政策中的妥协决策，使

得环境法在许多国家成为法条迷宫”②。在１９７１年法国环境部成立后的五年间，环境立法膨胀导致的
立法散乱开始受到关注。在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间，法国环境法学会受托向环境部提交的法典化可行性
报告指出：由于环境立法制定于不同阶段并有不同起源，环境法体系内部存在不少规范重复与冲突的问

题③。规范重复指多个法律规范规制同一事项，造成环境法规范数量大幅增加且多有冗余；规范冲突则

指规制同一事项的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不一致和矛盾之处，且缺乏解决此类冲突的内在机制。在编

纂环境法典之前，瑞典环境法也曾面临严重的连贯性缺失问题。瑞典政府办公室于１９９８年发布了一份
环境法典概要，回顾编纂环境法典的背景是“环境立法众多、难以综合理解，监管结构需要协调”④，提出

处理环境法规范之间的冲突或者重叠问题、阐明现有的法条、增强环境法的整体性是编纂法典的重要

动因。

作为以问题为导向的领域法，环境法体系还存在融贯性不足问题，即不同立法不能相互支持以实现

环境法的总体价值目标。环境法体系的融贯性包括价值的一致性与政策目标的协调性。环境法体系的

融贯性不足体现为环境立法被分割成许多碎片，分别关注不同的环境要素，如水、大气、土地、森林和物

种等，或分别关注不同的环境问题，如污染排放、废物倾倒、资源开发利用等。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环境

法的领域法属性要求它充分尊重生态规律，关注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对自身功能的影响，在关注生

态系统整体的整体性视野下，通过综合调整各类环境利用行为的整合式路径保护环境。然而，在回应环

境问题的立法进程中，各国的环境法规范散布在针对不同环境要素或行业领域的立法中，各自的制度措

施差异巨大且缺乏协调，标准、许可等共通性制度的实施程序也不统一，难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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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融贯性不足问题也是各国环境立法体系化的重要目标。在制定环境法典之前，德国往往于完

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定或修改环境单行法来应对特定领域的特定问题，这些单行法具有随意、无

序扩张的特征①。虽然当时德国环境法已经发展出一些适用于环境保护全局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

但尚未被规定在一项统一的立法中。环境单行法要么只关注对个别环境要素的保护，要么专门针对如

核设施、废物等特定环境危害来源，每项环境单行法都有各自的结构，导致概念不统一、制度重叠冲突。

由于各环境单行法分别从保护环境要素与防范危害来源的不同视角出发，相同的事实要件可能面临不

同的法律后果②。与德国相似，荷兰的环境立法长期以来采用分散立法模式，即存在一种污染就制定一

部相关的法律③。在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荷兰制定的大量环境单行法在具体实施中经常会产生矛盾与
冲突。８０年代以后，荷兰人民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分类治理有以下明显弊病：一是环境问题不断变
化，容易顾此失彼，治理一种污染难免导致另一种新的环境问题出现；二是环境问题具有跨要素性，按要

素划分环境问题与环境问题贯穿于水、空气和土壤的生态过程不符；三是未能将工业企业作为一个整体

对待，企业需从不同主管机构获取不同许可，且难以协调。

（二）环境立法碎片化问题的成因

不论是连贯性缺失还是融贯性不足，环境立法的碎片化问题并非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特有现象，而是

在各国环境立法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的普遍现象，与环境法自身属性与演变规律有关。

首先，当代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经历了从部门性反应到部门化应对的转变过程④。最初环境问题

由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分别应对，但各传统法律部门暴露的缺陷表明，必须有新的专门法律

规范来应对新挑战⑤。为此，应对环境问题的法律规范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传统部门法在不

突破自身调整目标与对象的前提下适应环境保护的新形势，如环境侵权制度的出现；另一方面，环境法

脱胎于传统部门法，逐渐形成专门回应环境问题的新法律领域，具有调整手段上的综合性。在环境法的

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并不存在协调统一的体系，而是为回应环境保护实践的需要，先表现为应对特定环

境问题、保护特定环境要素的单行立法。后来环境单行立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包括污染防治对象

与范围的扩大，以及从污染防治向生态保护乃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带来了环境法的碎片化问

题。由于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断变化，因此，不同历史时期制定的环境单行立法常常立足于不一致

的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结论，导致环境立法碎片化⑥。

其次，对环境利益的法律保护经历了从间接保护到直接保护的转变过程。在近代法律的规范视野

中，环境资源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们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经济自由得到广泛承认，因此国

家只为预防损害的发生对人类活动施加最小限度的必要限制，人们也只有在生活环境和人身财产利益

面临现实威胁时方可对环境危害行为提起诉讼。在这种理念下，环境立法的主要调整目的是保护与环

境相关的人身财产利益，因此只规定了消极的、局部的、对策式的损害防止策略，仅能为生态环境提供间

接的、碎片化的保护。直到近代法律的国家观从“夜警国家”向“社会国家”或“福利国家”转变，环境利

益才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环境立法的目的不再是消极防御与环境相关的人

身财产利益损害，而是主动保护人们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给付权利⑦。环境利益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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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下贤：《环境法的体系理念与法治主义的实质化》，李桦佩译，《太平洋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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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间接的、碎片化的保护方式自然无法满足其需求，必须寻求直接的、体系化的保护方式。

最后，环境法的规范视野经历了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的转变过程。虽然从“夜警国家”到“社会

国家”，个人主义的权利本位观逐渐向团体主义的社会本位观转变，但在很长时间内，法律所保护的社

会利益依然没有超越人们的生活环境达致生态环境。环境法对污染排放行为和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规

制仅限于它们对生活环境的直接影响，而未能看到生态环境本身面临的危机。但事实上，即使不承认环

境本身的独立价值，要想使人身和财产利益真正能够免于威胁，环境法的规范视野也不能局限于眼前的

生活环境，而应当面向更加广阔的生态环境①。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在客观上具有整体性和不可

分割性，环境法必须从着眼于特定环境问题的个体主义进路，转向注重生态环境质量的整体主义进路。

环境法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路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对环境法规范之间的协调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导致传统部门法的体系化方法难以充分满足其需求，必须探索更加适应环境法特征的体系化

理论②。

三、应对环境立法碎片化的体系化路径

为应对环境法的碎片化问题，各国主要采用制定环境基本法和编纂环境法典这两种立法体系化路

径。通过考察各国环境基本法与环境法典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体系化程度高的环境基本法已具备

“准法典”特征。为实现体系化目标，中国环境法典编纂不应只参考国外环境法典编纂经验，还需借鉴

全球环境基本法的发展趋势。

（一）环境基本法发展的综合化趋势

制定环境基本法是各国推进环境立法体系化的普遍方式。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部分发达国家已
开始制定环境基本法，１９７２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许多国家开始制定第一部环境基本法，１９９２年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则带来了环境基本法发展的第二个高峰③。按照体系化程度高低，各国的环境基

本法可分为政策法、框架法、综合法三类形态④。

政策法是环境基本法的早期形态，旨在“自上而下”地宣示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各国在制定环境

政策法时，大都还没有成熟的环境单行立法，因此环境政策法旨在确立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引领后续环

境单行法的制定和修改。环境政策法的代表作有日本 １９６７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美国 １９６９年的
《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国１９７９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等。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期，日本先后制定了
《关于公用水域的水质保全的法律》（１９５８年）、《关于工厂排水等的限制的法律》（１９５８年）、《煤烟控制
法》（１９６２年）等法律，以加强对公害的预防与救济。日本意识到分散立法难以满足规范需要，必须综合
性地加以推进，于是制定了１９６７年《公害对策基本法》。该法在当时扮演了公害基本法的角色，规定了
公害法的目的、公害的定义和范围，以及从业者、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和居民的责任。由于在制定《公害

对策基本法》时，日本环境单行法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其共性与个性尚未明晰，因此该法旨在宣示国家

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化效益有限。

框架法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才出现的环境基本法形态，大都制定于各国大量环境单行立法之后，
意在改变分散立法的状况，使环境立法迈入体系化发展的轨道。与环境政策法相比，环境框架法的体系

化功能更强。环境单行法的发展为环境基本法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分类

更为清晰，调整方法也更有针对性。在总结单行法经验的基础上，环境框架法重点处理各单行法不宜处

理的基础性、一般性问题，以及解决各环境单行法无法解决的跨部门、综合性问题。日本于１９９３年颁布

９９

①

②

③

④

刘卫先：《环境法学研究的整体主义立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邓海峰，俞黎芳：《环境法法典化的内在逻辑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李挚萍：《环境基本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８页。
此处借鉴了李挚萍教授的分类方法，参见李挚萍：《中国环境法典化的一个可能路径———以环境基本法为基础的适度法典化》，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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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基本法》是环境框架法的经典之作。不同于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时的背景，日本在制定《环

境基本法》时已召开“公害国会”，这次国会制定和修改了１４部法律，初步构建了以公害控制法、公害防
止事业法与公害救济法为主体的公害法体系。此后，日本又于１９７２年制定了《自然环境保全法》，这是
对《公害对策基本法》关于加强自然环境保护规定的具体化和深化，自然保护法也初具规模。在此基础

上，１９９３年的《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全面调整环境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的法律框架①，其主要目的不再是
宣示环境政策，而是在归纳总结已有环境立法实践的基础上提供一般性规则与跨部门规则，从而确保环

境法目的的实现②。

各国环境基本法的综合法形态大多出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是沿用原有环境框架法或重新搭
建框架，把环境单行法的部分内容纳入其中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程度的法典编纂性质。环境综合法的代

表有英国１９９０年的《环境保护法》、丹麦１９９８年的《统一环境法》、南非１９９８年的《国家环境管理法》、
加拿大１９９９年的《环境保护法》、波兰２００１年的《环境保护法》、荷兰２０１５年的《环境与规划法》等。环
境综合法不仅包含从环境单行法中提炼的立法目标、基本原则、基本权利义务、基本制度等基础性规范

与综合性规范，而且吸纳了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具体规范，并在制定后依据

单行法的发展情况不断修改完善，从而持续发现和纠正环境法体系内部的冲突与不一致，因此具有比环

境政策法、框架法更强的体系化功能。荷兰是采用综合法模式实现环境立法体系化的代表国家。为消

解环境要素立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荷兰在 １９９３年制定了具有综合法性质的《环境管理法》，囊括规
划、标准、环评、许可、税费、财政补贴等主要规制工具③，以及适用于特定环境法领域的具体规则。此

后，荷兰又于２００８年制定了《环境许可法》，将与环境有关的２５项许可制度整合到同一部法律中④。在
前两轮综合的基础上，荷兰国会于２０１５年批准了具有“准环境法典”性质的《环境与规划法》，将２６部
单行法合并为一部综合法律，其调整范围涉及一切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包括空气、水、土壤

等⑤。该法确立了国家环境战略、区域环境规划、综合环境许可等基本制度，已有２３章共６２７条，由于
其中第６、７、１５、２１章作为预留部分尚未完成，后续条文数量与内容将继续增加。

（二）环境法典编纂的实质体系化追求

在制定环境基本法的基础上，许多国家开始探索环境法的法典化。由于部分环境法典在内容上未

全面吸纳已有环境立法的规定，在形式上也并不具有较环境基本法更高的立法位阶，因此环境法典与环

境基本法（尤其是综合法形态）虽名称有别，但实质界限并不明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各国已颁行的
环境法典主要有《瑞典环境法典》（１９９８）、《法国环境法典》（２０００）、《意大利环境法典》（２００６）、《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生态法典》（２００７）、《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２０１４）等，德国、俄罗斯、比利时的佛兰德
地区和瓦龙地区、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则起草了环境法典草案，此外独联体国家还起草了《独联体生态

示范法典》。

法典化有形式法典化与实质法典化之分，前者仅涉及现行立法的重新分类和排列，后者则涉及法律

内容的实质创新。真正意义上的法典化应当是实质法典化，即“创建一个系统、概括且统一的法典，该

法典不存在矛盾之处，并力图全面规范一个或多个法律领域”⑥。这是对法典化的一般期待。就环境法

典而言，还应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出发，整合分散在不同环境单行法中的许可、标准等制度和执法

程序。从各国实践来看，以环境法典命名的立法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实质体系化追求，旨在提升环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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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群：《日本环境基本法的发展及对我国对其的借鉴》，《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２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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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逻辑连贯性与价值融贯性。

虽被认为是形式法典化的代表，《法国环境法典》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质体系化意义。法国法典编纂

高级委员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确立了形式编纂的道路①，全面涵盖过去３０年制定的环境立法，试图
通过体系化组织来提高环境法的确定性、透明度和简洁性。虽然以务实的形式编纂为主，但委员会并未

完全放弃创新，而是主张通过设置总则确立环境保护利益的独立地位，并且规定结构化的基本原则，发

挥为单项立法提供价值基础、固化社会认可的新价值、确保未来立法与原则一致等体系功能。在２００３
年最终通过的法典中，立法部分采用“总—分”结构，其中第一卷“共同规定”规定了立法目的、基本原

则、基本权利义务、监督管理体制、基本制度、基本法律责任、基本程序等基础性规范，包括可持续发展目

标以及风险预防、预防行动、污染者付费、生态互助互济等九项原则②。因此，法国环境法典编纂的成就

不仅在于提高了环境法的逻辑连贯性，更在于确立了贯穿整个环境法体系的立法目标与原则，促进了内

在价值的融贯化。与此相似，《意大利环境法典》虽被认为是形式法典化的成果，甚至面临是否属于“法

典”的质疑，但因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确立为“硬法”而被认为具有重要的体系化意义③。

实质法典化的成功典范当属《瑞典环境法典》。在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确立可持续发展
理念之后，瑞典政府决定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编纂环境法典，全面梳理整合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结构

复杂的环境立法，构建协调统一的环境法体系，并且简化现行立法以提高行政效率。１９９８年通过的《瑞
典环境法典》采用总分结构，整合了１５部环境保护法律，共有７编、３３章、近５００条。总则编开篇第一
章就表明该法典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以确保当代和未来世代拥有一个健康良好的环境，并明确法典适

用于一切可能危害环境的人类活动，第二章确立了预防、最佳适用技术、成本合理、污染者负担、危险活

动停止等１０项原则，其余各章则对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影响报告等各项基本制度作了规定④。分则各
编不仅分别对自然保护与特定环境危害活动作了专门规定，还明确了案件和争议事项审查、行政监管、

处罚、补偿与赔偿等法律责任机制。此外，《哈萨克斯坦生态法典》也着重提炼了基本概念、基本原则、

基本权利义务，以及行为许可制度、生态标准、技术法规、环境影响评价、生态鉴定、生态许可、生态审计

等基本制度，旨在提升环境法体系的逻辑连贯性与价值融贯性。

虽然德国环境法典由于政治原因至今未能获得立法通过，但在编纂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发达的实质

体系化理论。德国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筹划法典编纂，先后起草了４个版本的环境法典草案。
德国环境法典编纂始终坚持实质法典化道路，不仅处理连贯性缺失问题，而且解决融贯性不足问题。受

德国民法典“潘德克顿体系”的影响，德国环境法典追求内容全面、逻辑严密、语言精练的体系结构⑤。

体系化成就最高的教授草案采用总分结构，其中总则规定环境法的共同方面，分则具体化总则中的一般

规定，以适应环境法不同领域的规范需求。总则十一章有清晰的逻辑结构：第一章提供目的、定义、原则

等一般规定，第二章规定环境权利义务，第三章至第八章按照“预防—控制—救济”的逻辑规定实体性

的基本制度，第九章至第十一章则按照“程序—授权—组织”的逻辑规定程序性的基本制度⑥。分则各

编因特定领域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同结构，但草案试图通过统一各编的首尾部分来提升体系的严密性。

通过协调统一的体系构建，教授草案能够全面提升环境法体系的逻辑连贯性与价值融贯性。虽然此后

专家委员会草案等后续版本基于改革实践作了诸多修改，但体系化追求始终如一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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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环境立法体系化对中国的启示

不论是环境基本法还是环境法典，只要在实质上有助于促进体系化，就值得我国当下的生态环境法

典编纂参考借鉴。各国为应对环境立法的碎片化问题，通过立法体系化来整合、统领、协调和简化环境

单行立法，以及制定跨部门的整体性保护规则来代替部门分割性的保护规则①。各国环境立法体系化

的理论与实践对当下中国应对连贯性不足与融贯性缺失问题，增强立法内容全面性、逻辑自洽性、价值

一致性与目标协调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内容全面性：调整范围全面且规范密度适度

法典编纂促进立法体系化的前提是具有足够的内容全面性。生态环境法典须全面调整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环境社会关系，为各主体从事与环境有关的活动提供基本的准则。生态环境

法典若不具有内容全面性，就无法充分贯彻可持续发展目标，其规定的基本原则与制度也不能全面适用

于调整各类环境利用行为与环境社会关系。

生态环境法典应当在调整范围的意义上确保内容全面性。各国环境法典与环境综合法虽然在表述

保护对象时采用了“环境”“物理环境”“自然环境”等不同概念，但都超越狭隘的要素视野，将其定义为

在各种生态环境要素的互动作用下运行的整体系统。如《法国环境法典》在总则编第１条就明确“陆地
和海洋的自然空间、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遗迹，昼夜景观，空气质量，生物及生物多样性属于全民族共

同的遗产”“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内及物种间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及各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②。全球环境立法体系化的经验表明，环境法的保护对象不只包括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各类生

活环境要素，还应包括与人类生存发展没有直接联系的生态环境要素，以及要素构成的系统、空间及其

相互联系。与环境的定义一致，作为规范对象的环境利用行为不仅包括污染排放行为，也包括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行为；既包括具有确定性危险的行为，也包括具有不确定性风险的行为，如温室气体排放行为。

在《宪法》已确认生态文明理念的当下，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范畴“生态环境”应当超越对传统环境概念

的狭隘理解，实现调整范围从聚焦污染防治与生活环境保护的“小环保”向资源、环境、生态三位一体的

“大环保”转变③。

基于全面的调整范围，生态环境法典应在规范密度上保持适度。内容全面性并不意味着所有关于

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都应当被纳入生态环境法典，而应依据调整目标与调整对象进行取舍，兼顾其他法

律部门的体系化需求④。在外部适度方面，一体化保护原则或综合决策原则要求将环境保护价值融入

其他法律领域，这引发了生态环境法典与其他法律领域之间关系的问题。由于环境法与规划、能源、农

业、安全生产、交通运输、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诸多法律领域存在广泛联系，不可能也不必将所有与环

境保护相关的规范纳入一部法典，故应分工协调。在内部适度方面，环境问题的动态性与科学不确定性

导致环境法体系包含大量单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技术规范、标准等规范性文件。由于这些

法律规范体量庞大且尚未定型，且生态环境法典在规范密度上不应过于扩张，故应仅纳入直接关涉价值

判断的基本法律规范，如环境保护利益与其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的利益衡量规则，将关涉特

定事实情境的具体法律规范保留在相关单行立法，并且通过设置衔接条款、授权立法等方式明确法典与

单行立法的关系⑤。

（二）逻辑自洽性：总分相互协调且各编分工明确

生态环境法典的逻辑自洽性是指环境法体系内部协调统一，概念、规范、制度等构成要素按照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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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凯杰：《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构造模式及其展开》，《甘肃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５年第１期。
《法国环境法典（第一至三卷）》，莫菲、刘彤、葛苏聃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页。
巩固：《环境法典基石概念探究从资源、环境、生态概念的变迁切入》，《中外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吴凯杰：《法典化背景下环境法规范的类型区分与体系归属》，《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曹炜：《环境法“适度法典化”的理论反思与方案建构》，《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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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逻辑组织编排，相互之间不存在矛盾冲突。目前生态环境法典采用总分结构已获学界与实务界

的共识，总则与分则以及分则各编之间应当分工明确且相互协调，构成内部自洽的规范群。

生态环境法典总则应规定适用于整个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共通性规范。从环境单行立法中提取具

有共通性的立法目标、基本原则、基本权利义务，以及环境法基本制度是全球环境立法体系化的共同趋

势。其中，环境法基本制度在条款数量上占据主体地位，在规范内容上则因各国立法基础不同而呈现差

异。如《瑞典环境法典》规定了行动方案、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许可、环境收费、环境损害

赔偿等基本制度，《法国环境法典》规定了环境规划与计划、环境评价、环境许可、信息与公众参与、环境

损害预防与补救措施等基本制度，波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规划、信息、许可、经济措施、防止重大事故

等基本制度。目前我国已颁行３０余部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领域的单行法律，广泛采用了规划、监
测、标准、环评、许可、经济手段、应急、修复等基本制度。为实现体系化目标，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当全

面提取适用于多个分则领域的基本制度，从而增进制度之间的逻辑自洽性①。

在提取总则的基础上，生态环境法典分则各编应当按照规制目标明确规范分工。以规制目标为依

据来审视各国环境法典与环境综合法可以发现，污染防治法与自然生态保护法的二元结构普遍存在，如

《瑞典环境法典》包含第二编“自然保护”与第三编“关于特定活动的特殊规定”，波兰《环境保护法》则

包含第二编“自然保护”与第三编“污染防控”。虽然《德国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还在二元结构的基

础上设置了兼顾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的“土壤保护”“水体保护”章节，但这与德国在土壤、水体保护领

域的联邦与州的权限划分有紧密关系，为此牺牲了划分逻辑的自洽性②。考虑到我国长期形成的立法

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坚持二元结构设置按照公众健康风险防范目标规制污染排放行为的“污染

控制编”③，以及按照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目标规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与生态破坏行为的“自然生态保护

编”④。在此基础上，为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低碳转型的时代需求，法典设置具有独立规制目标的绿色低

碳发展编也是符合逻辑的结构安排的⑤。

（三）价值一致性：统一立法目标与确立法律原则

在确保内容全面性与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增进价值一致性是各国环境立法体系化的核心追求，在

环境法典与环境综合法中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且明文规定相应的法律原则是普遍趋势。

生态环境法典须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法律体系中明确环境利益的独立地位。自１９９２年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盛行于国际社会并且不断深化发展，对各国环境立法产生了极大

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催生”了环境法典与环境综合法⑥。时至今日，瑞典、法国、德国、爱沙尼亚、柬埔寨

等国的环境法典或草案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目的，更有一些虽无法典之名但有法典之实的环境基

本法也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目标。正如意大利学者所言，《意大利环境法规》是否属于“法典”并不重

要，关键是该法确立了可持续发展原则，使其成为环境法甚至行政法的一般性原则，从而确保政府在权

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时充分考虑环境利益⑦。目前可持续发展已被纳入我国环境法律与部分非环境

法律的立法目标条款⑧，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当充分吸收现行立法的成功经验，在立法目标条款中吸纳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法律规范的设计与适用提供依据。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引领下，环境法原则须实现从政策原则向法律原则的转变。法律原则具有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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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凯杰：《法典化背景下环境法基本制度的法理反思与体系建构》，《法学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ｄｅ：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Ｌａｗ，２００９，３９（３）：１７４－１７９．
吴凯杰：《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典化应对》，《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巩固：《环境法典自然生态保护编构想》，《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吴凯杰：《环境法体系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法治社会》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吕忠梅：《中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条件及基本定位》，《当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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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价值一致性的重要规范功能，协调一致的环境法体系需要法律原则和规则互相支持以实现共

同的立法目的，但环境法原则长期面临属于“环境政策原则”而非“法律原则”的质疑①，未能切实发挥

指导立法与约束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为促进环境立法体系化，各国环境法典与环境综合法普遍依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明文规定危险预防、风险防范、污染者付费、系统治理等原则，采用专条或专款详述的方

式。如《瑞典环境法典》第２章共１０条规定了多项原则，其中危险预防与风险防范原则被表述为“从事
某项活动或采取某种措施的人，或意图采取以上行为的人，应当实施保护性措施，遵守限制条件并采取

其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预防、阻止或应对因上述活动或措施而引发的对人体健康或环境之损害或妨

害。……一旦有理由假定某项活动或措施可能引发对人体健康或环境的损害或妨害，就应当采取此类

防范措施”②。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已规定多项原则，但四字短语的表述方式过于简略，导
致规范内涵不明，难以在立法与法律实施中发挥规范功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须参考域外经验加以完

善。由于风险防范原则并不只是处理事前预防与事后补救的关系，而是包含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优

先保护生态环境利益的规范内涵，与危险预防原则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在生态环境法典总则中须作出

独立表述。

（四）目标协调性：提高行政效能且追求系统治理

不同于民法等传统部门法，环境法是行政规制主导的领域法，这决定了环境法体系对目标协调性的

追求，包括简化规制要求以提高行政效能，以及按照科学规律追求系统治理。

目标协调性一方面要求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规制重复与冲突。欧洲各国环境立法体系化

的首要动因是“环境法规范散布在保护不同环境要素的立法中，导致保护性措施非常不同，而且许可和

标准制定的程序也不同。比如，一个行政部门会许可把废水排入地表水中，另一个行政部门会许可把有

毒气体排入大气中。从环境科学角度看，需要整合与同一实体相关的所有环境问题决策”③。为此，欧

洲各国纷纷通过立法推进环境许可一体化改革，综合考量同一项目对各种环境要素的总体污染。荷兰

《环境与规划法》承继了《环境许可法》的综合环境许可制度，采用“程序整合与实体协调”模式，其中程

序整合指的是分散的许可程序被单一许可程序所取代，实质协调则意味着同一项目的各个方面可以得

到一致且整体的评估。我国目前已整合原先按照大气、水等要素分立的排污许可制度，并在浙江等地开

展整合排污许可与环评许可的多证合一改革。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可总结改革实践经验，在污染防治编

规定适用于各类环境要素的排污许可制度，并使其与适用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现更大范

围的程序整合与实体协调。

目标协调性另一方面要求追求系统治理，实现对不同环境要素的整体保护。生态环境是由相互联

系的生态环境要素构成的整体，环境法应重视各类污染防治与资源开发利用行为之间的联系④。德国

的历次环境法典草案始终坚持系统治理理念，不仅针对个别环境要素分别加以规范，而且将污染转移问

题与整体环境负担统筹考虑。为落实系统治理理念，《德国环境法典（专家委员会）》草案在总则部分引

入“整合的开发行为许可”制度，设置整合条款和开放条款，要求企业选择对环境整体负担最小的方式

来履行基本义务和许可条件，并赋予行政机关个案裁量的权力，为增进整体保护而免除部分针对特定环

境要素的法律规则与标准的适用。我国现行环境法受限于监管部门分立的视野局限，在直接规制目标

上主要奉行不法行为惩罚主义，无法控制不同环境利用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总体影响⑤。生态环境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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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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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曹炜：《环境法典基本原则条款构建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瑞典环境法典》，竺效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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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６）：１７４－１８２．
张璐：《美丽中国建设的环境法回应》，《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徐祥民：《环境质量目标主义：关于环境法直接规制目标的思考》，《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第２８卷 吴凯杰：环境立法体系化的全球经验与中国借鉴

编纂应当突破部门主导的立法模式，按照环境质量目标来设定总行为控制目标，综合考虑环境利用行为

对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①。

结语

环境立法的连贯性缺失、融贯性不足等碎片化问题并非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特有现象，而是各国环境

立法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的普遍现象，与环境法自身的属性与演变规律有关。为应对环境立法的碎

片化问题，各国环境基本法的发展呈现综合化趋势，环境法典编纂则具实质化追求，在增进环境法体系

的内容全面性、逻辑自洽性、价值一致性与目标协调性上具有共性。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借鉴全球

经验完善本国环境法体系，追求内容上的调整范围全面而规范密度适度、逻辑上的总分相互协调且各编

分工明确，并致力于在价值上统一立法目标与确立法律原则，在目标上提高行政效率，追求系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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